附件2 

[bookmark: _GoBack]芒市在养禁食陆生野生动物现场处置确认表
                                   单位：只/头
	养殖场（个人） 名称：
	
	养殖地点：
	

	处置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申请处置物种
	申请处置数量
	现场清点数量 
	处置方式

	1
	
	
	
	

	2
	
	
	
	

	3
	
	
	
	

	养殖户对现场清点数量
与申请处置数量增加或
减少原因进行简要说明
	

	养殖场（法人代表、
委托人或负责人）
签字印章
	

	处置工作组人员
确认签字
	

	备     注
	

	
	

	填表说明：1.申请处置物种、数量以2020年5月27日-5月31日清查登记为准；
2.现场清点数量以养殖户和处置工作组现场清点数量为准；
3.处置方式：转变用途、放归自然、综合利用、无害化处理及多种处置方式结合。
4.养殖户就清查登记至工作组进场处置期间对动物增加减少原因及自行采取无害化处置等情况进行说明。

	

	



